
 
 
10．2．9 
应用信息化手段进行物业管理,建筑工程、设施、设备、部品等档案及记录齐全,评价总分值

为 10 分,并按下列规则分别评分并累计:  
１　设置物业管理信息系统,得 5 分;  
２　物业管理信息系统功能完备,得 2 分;  
３　记录数据完整,得 3 分.


